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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
　 　 　 　 　 ———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刘志靖,伊纪民1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1880—1881 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

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

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 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
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 曾氏使俄前心理

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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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观之,目前学界对曾纪泽的研究多从外交

活动及外交思想方面着手,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可

谓汗牛充栋。 其中,关于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的

研究亦有不少成果涌现①。 既有直接论述,也有间

接论述,但无论何种论述,大多是以曾氏援引公法收

回伊犁并改订新约、赞扬其与俄据理力争不辱使命

的爱国精神为依归。 据笔者所及,就曾氏出使前的

心理变化及一系列准备活动,仅有《曾纪泽使俄前

后的心路历程》 (《学理论》2016 年第 4 期)一文值

得借鉴,这也是本文主要研究起点。 该文将视野放

置在曾纪泽使俄前后的完整时期,但因缺乏有效论

据,未对其使俄前活动作出系统阐述。 综上所述,一
则,学界将曾氏与俄谈判过程作为研究重点,无疑人

为地切断了其从受命改约到条约签订这一完整过

程。 二则,即便有少量关于曾纪泽使俄前的研究成

果,却未能构建起清晰的论文框架,缺乏信服力。 本

文拟从曾纪泽肩膺使任到出使前这一段时间作为研

究重点,对其使俄改约的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

的确立加以探析,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此次交涉的复

杂性。

一　 初肩使任:畏懦缓议的被动心理

曾纪泽初膺使俄公使时,并未对改约施以强烈

支持,只是迫于朝野舆论在原则上赞成修改 “崇

约”。
首先,曾纪泽对崇约丧失之权益及俄方之阴险

并无实质了解。 曾氏肩膺使俄公使之前,于光绪五

年九月初五日从西方国家的报纸等舆论中闻言“崇
厚与俄人订约,交还伊犁,颇失要隘”,以致为英法

各国“窃笑” [1]971。 不久,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十月廿

七日专函曾纪泽,陈言:中俄伊犁交涉,朝廷“始谋

不慎,地山又允许太易,若竟废约后患良多” [2]2785。
李又于同年十二月初五日致函曾氏:“其实(伊犁)
即久假不归,于大局亦无甚关碍。” [2]2785 曾纪泽肩

膺使俄公使后,于光绪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得到总署

电报,称“崇地山所订约章,中外臣工并谓窒碍难

行” [3]161。 但到底是如何“窒碍难行”,他并不知悉。
诚如曾氏于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致丁日昌的信中

提到的那样,对崇约“不知其详,不审所任之事,是
否犹可措手” [3]161。 既是如此,曾氏对中俄伊犁交涉

该采取何种谋划以达成目的以及何种交涉结果可以

达至清廷的心理预期等一系列问题尚无系统考量。
其次,国内因“崇约”群情鼎沸,“总署有总署意

见,京官有京官意见,左帅有左帅意见” [3]161,并未形

成一致决策。 曾纪泽“纵有画策,于无可着棋之局,



觅一劫路”,但在“意见纷歧,道路筑室,助成者鲜,
而促毁者多” [3]161 的不利情势下,难保不会走上崇

厚屡被攻訾甚至重谴的老路,这是他很大的顾虑②。
基于此,曾纪泽势必难以得到清廷统治集团具体、有
力的交涉指导。

再次,曾纪泽从两国诚信邦交及国势强弱角度

分析了此次改约的困境。 在光绪六年二月十五日致

丁日昌的函件中,他颇为焦虑地写到:“全权大臣

(崇厚)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

小之邦,然且尚未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

能折,势所不能屈” [3]161。 在他看来,崇厚主导的中

俄谈判是一次平等、正常的谈判。 一则,崇厚既然已

与俄方签字画押,我方“遣使者数辈,亦断不能挽

回”,既“无法自列于公使之班,无论商议事件之龌

龊也” [3]162。 这在道义上已经输了一截。 二则,“俄
势之强”,不但“吾华独力镇御不足以慑之”,即便

“西洋各国合纵以助我”,仍无把握“销俄人之倔强

也” [3]168。 最终只能是 “徒助波澜, 徒添痕迹而

已” [3]162。
最后,从国际环境上看,英俄两国相竞,“猜忌

甚深”。 由英赴俄,本就令俄多防备之心,如在谈判

中出现争端,俄必“曰此英国之所唆耸”。 即便是我

方固有“商议之件,主国皆将惶惑,以为必有先人之

言” [1]160,为谈判徒增牵碍。
基于以上几点,曾纪泽对使俄修约不能不存有

畏懦心理。 这种心理在其言论中得到相应体现。 其

一,在致李鸿章的专函中,曾纪泽认为“废约则暂不

能收回伊犁,伊犁之病,以暂不施治为是” [2]2790-2791,
建议从缓处置伊犁问题。 其二,曾纪泽向总署提出

以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伊犁问题。 所谓仲裁:“泰
西各国遇有争持不决之案,……将成战斗之局,而有

一国不欲成争杀之祸者,可请他国从中评断事理”,
此次中俄交涉,“计不如由中国发议,请以西洋小国

评定是非,剖断交易,使因此而原约稍有更改,固属

甚佳,即使小国所断仍如原约,无所更改,则我之曲

从为以全公义于天下,非屈于势也” [3]162-163。 总署

对此拟议,不甚赞同,认为“计不行目下” [2]2793。 无

论是“暂不施治”,还是申请国际仲裁,均勿庸再度

遣使赴俄,这恰好省却了曾纪泽“适承其累”的忧

惧,从而反衬出曾氏对使俄改约的消极态度③。

二　 改约维权:主动与俄交涉的积极心理

这种消极畏难心理随着总署将崇约各件寄给曾

纪泽以及国内对俄交涉方针政策的初步形成而逐渐

转变,即主张对俄交涉以挽回权益。

首先,曾纪泽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

有了基本认识,这在他于光绪六年三月十五日奏陈

总署的函件中得到体现。 一则,“俄国之占据伊犁

而许我以交还者,非有怯于中华之势力,亦非迫于公

义”,只是为扩张版图而捏造的虚名而已。 不然,中
国既已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俄国怎能弃履前

诺,反而以伊犁之地为筹码加以索逼? 二则,条约本

身丧权甚多,多是俄方狡诈失信及逼迫所致。 领土

方面,伊犁之“岩险襟带之区,仍复据为己有” [3]163,
以致“收还伊犁与不收同” [4]316-317。 通商方面,不仅

“占我无穷厚利,又多留罅隙,其计亦诚巧矣” [3]163。
因此,先前谈判并非是建立在公平、合理、互惠基础

之上的谈判。
其次,曾纪泽收悉总署关于中俄伊犁谈判的具

体谋划方案。 崇厚使俄前,清廷告诫崇厚须“酌度

时宜,相机办理”。 而在崇厚呈报总署,拟于收地偿

费之外,再与俄国商谈界务商务时,总署致函崇厚:
“分界通商诸事,虽不能不略与通融,而利害轻重之

间,亦须通盘筹划,庶免流弊滋多” [4]316。 显然,清廷

并未给予崇厚明确训令,作为交涉依据。 相反,曾纪

泽使俄前,清廷不仅制定了交涉的总体方针,对谈判

细则亦有详细筹划。 总署告诫曾氏,此行“固以索

地为重,在彼必藉修约为词,其所注意要求者仍不外

约章专条内数端”。 鉴于此,总署“权其(崇约)轻重

厉害再三酌复,其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

约章已行者,分别拟议,逐款申说,并拟总论七条,附
议专条 ”, 以 使 “ 曾 纪 泽 于 辩 论 时 或 较 得 所 依

据” [4]364-378。 至于交涉结果,总署归纳如下:“曾纪

泽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酌
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 若俄国不能全交伊

犁,且执与崇厚所议约章专条妄事争辩,或与崇厚所

议外横生枝节,不能就我范围,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

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 [4]378 相较于崇厚交涉

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纪泽使俄前就得到了

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这份谋划是清廷上下在

汲取“始谋不慎”即崇厚失败的交涉经验基础上,对
各方意见屡加复议归纳而成的,代表了清廷统治集

团对俄外交的基本立场与方针④。 也就是说,清廷

各方力量的博弈随着对俄改约方针的确定而逐渐化

为一种合力,这种合力成为曾纪泽与俄交涉的重要

凭依。
再次,清廷“宽减”崇厚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纪泽与俄交

涉的焦虑与忧惧心理。 与多数官员认为崇厚“罪无

可逭”,应以正法的态度相反,曾纪泽力主对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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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不可太重” [5]。 因 “惩使愈重, 则辱俄愈

甚” [3]162,那么修约难度也会剧增。 为缓和中俄间紧

张关系,减少谈判阻碍,曾纪泽遂请李鸿章向总署奏

陈“宽减崇厚”。 在总署及英法等国的强烈建议下,
清政府决定“暂免(崇厚)斩监罪名,仍行监禁”。 曾

纪泽抵俄呈递国书之前,清廷又开释了崇厚,此举在

争得一点谈判主动权的同时,也免除了曾氏担心遭

受重谴的后顾之忧。
曾纪泽对俄交涉心理的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摒弃国际仲裁之法。 曾纪泽奏陈总署:

“愚见以为中国通商各口,遇有华洋交涉案件,各执

一辞,……自可延请状师,按照西律评断曲直。 今俄

事约章业经奏奉谕旨,交王大臣阅看,复核意见相

同,明正言顺,无须借助于状师。 且事体如此重大,
俄人如此倔强,亦非一状师所能折服。 ……如其肆

意要求,全不论理,则虽请他国之君专延律评断,彼
亦将悍然不顾。 我之私延状师,何能为力? 何能措

词? 事有弊而无利。” [3]171-172 与其如此,倒不如与俄

直接据理力争,如俄人“拙于公论,犹讲情理”,那中

国“所持之理,本属公平正直,足以折之有余” [3]172。
再者,西方各国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但对中国

却“独有协以谋我之势” [3]20。 因此,延请状师之国

难保不会“取利于吾华者,皆以曲援公法之说以相

亵扰,势将辩难蜂起”,故中国“未必真获公法律师

之益” [3]171-172。
其次,反对总署提出的如对俄交涉不顺可缓索

伊犁并“将崇约两作罢论”的拟议。 曾纪泽将“缓索

伊犁”比附为公法中的“普鲁太司特”即抗议之法加

以陈奏:“西洋各国每有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执未能

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

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

议。” [3]24 以此表明“中国之暂以伊犁让俄者,非中

心之所愿,长于理而屈于势耳” [1]1070。 一旦交涉出

现转机,仍可将此事提出商论,“可免弃地之嫌”。
话峰一转,他又指出,此时暂缓实在不得法。 一则,
暂缓之局无定数,“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
无期限” [3]24。 且“中国屯兵于伊犁边境,既不能进,
又不能退,界址未定,何以自固? 何以持久” [3]164。
即便“竭天下之力以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

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

开展” [3]21,从而影响国家的自强大计。 二则,“伊犁

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 第就西

域而论,……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地理位置

极为紧要,长时间暂缓则间接默认了俄方侵占伊犁

的事实,从而丧失收回伊犁的时机。 因此,“暂置不

论,终系未了之案。 ……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

到通商稍予推广, 伊犁全境归还, 乃可真为了

结” [3]24。
关于曾纪泽使俄心理变化原因及表现,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出客观解释。 曾氏前期的畏

懦心理并非出自对俄的一味恐惧,而是清廷将“忽
欲”翻改已订之约的使命派遣到曾纪泽本人的现

实,而这样现实是曾氏无法预料的。 “如果人们不

能从媒介世界中了解真实的社会。 一旦有一天发现

社会事实与自己认知、期待的现实相悖的话,他就会

在毫无精神准备的前提下,手足无措,无法直接面

对” [6]312。 再者,曾氏从西方的报刊等媒介中获得的

有关“崇约”丧权甚多的信息在李鸿章寄发的信函

中得到了印证,但同时,李又言伊犁“久假不归”对

大局并无妨碍。 这样,曾氏对使俄改约就充满了疑

惑。 也就是说,他对俄事的评判只能是依据这些碎

片化的片面信息,即社会心理学中的“媒介事实”。
一般来说,“对受众而言,一方面媒介事实就是一个

对现实社会的‘拷贝’,虽然它不是现实本身,但是,
由于受众无法直接获得社会现实,因此,也只好将这

些从媒介中得到的现实‘拷贝’当作‘现实’。 另一

方面,他们认为经过了一层层过滤网严格的选择和

加工,最终到达他们那里的信息一定是与他们关系

最紧密、最重要的” [6]310。 因此,作为“受众” 的曾

氏,对俄事的考察是“以接受媒介世界为主” [7] 的,
“并 根 据 常 识 去 认 识 新 的 事 物, 做 出 新 的 判

断” [6]311,由此而衍生的畏懦心理亦属正常。 而后来

曾纪泽主张对俄积极交涉心理则是其接触的媒介事

实不断逼近社会现实的结果。

三　 心理转化:中俄交涉举措的筹划与确立

曾纪泽使俄心理发生转化的同时,中俄交涉举

措也随之确立。 既有谈判方略的确立,也对其出使

职衔等相关细节加以兼顾,当然,其所提出的“备
战”方针对推动和谈亦具有重要意义。

(一)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

其一,曾纪泽汲取了崇厚交涉名义上收还伊犁

的失败经验,力主全索伊犁。 崇厚使俄,首在索还伊

犁。 为此,总署授意崇厚可在商务及偿款上予以适

当让步。 但是,如“通商分界各事允其开办,彼又得

步进步,多索偿款”,只恐俄会以偿款未清为由而延

宕交还伊犁的时间,以致“伊犁城交还仍是有名无

实” [4]300。 因此,清廷饬崇厚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

通盘核算,倘照此收还伊犁或与未收同,或还不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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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还之为愈,自应再行详细妥商以昭慎重” [4]300。 事

实证明,“崇约”丧失权益之大,远超清廷之预期。
一则,关于伊犁等城界务,伊犁首城虽然收回,但却

割让了伊犁西境与南境地段,使“通南八城之路阻

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

守” [4]305。 关于商务,新疆内外蒙古通商各款及俄商

运货直达汉口、宜昌各款,只“为俄商广贸易之路”
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 [4]306。 故 “此议断不可

许” [4]308。 曾纪泽认识到,崇厚此行失败有几点原

因。 一是“取道海上,径达俄都”,只想尽早完成总

署交予收复伊犁的任务。 既未亲自“披图考察(伊
犁地区)地形” [1]971,也未与左宗棠等疆臣互通声

气,“漫无筹划,但云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⑤,足见

崇厚态度之轻率。 二是崇厚与俄交涉,“谦和委婉,
善结主国之欢” [3]160,对俄之贪欲既缺乏清醒认识,
“固太怯懦” [3]161 又无意计较,以致签约时“近于专

擅” [3]162。 因此,崇约只有收复伊犁之名义,而无收

复伊犁之实,并在商务、界务上丧权甚多。 说到底,
“崇厚最大的错误,实在于不能权衡界务、商务和偿

款的利害” [8]。 为此,曾纪泽“遍查俄、英、德、粤各

本舆图” [3]166,又“翻阅大清会典舆地图,取鄂(俄)
刻舆图及西人中亚西亚图” [1]1018 加以核对,又奏请

总署将先前崇厚寄到国内的分界图转递己手,以供

参照。 “惟凭精本舆图,画以界限,尚觉稍有把

握” [3]166。 曾纪泽确立了实收伊犁即重界的方针。
其二,对总署商定驳改崇约各案予以谨慎审视。

曾纪泽出使前,清廷上下尤其在左宗棠及清流派的

鼓动下,商定了驳改崇约具体方案,而这套方案近乎

将崇约各条全部否决。 对此,曾纪泽早有预料⑥,在
收悉此方案之前,曾氏于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向

总署陈奏:崇约丧利甚多,……“然如覆水泄地,势
难全收”。 如“既不欲轻开衅端而遣使保全和局”,
必须“开一条转圜之路。 ……若分界、通商条条皆

须争回,无论纪泽无此才力,即使主议者诸公自持旌

节,恐未必得心应手” [3]167-168。 故万难将崇约各款

全行驳斥⑦。 总署也坦认“曾纪泽奉命前往,其难较

崇厚十倍,约章等件如何与议固不可使之无所依据,
亦不敢谓执此一成不变之说” [4]378。 “如有应行量

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查看情形奏明请旨” [3]25。 这

就间接赋予曾纪泽一定程度的便宜行事之权。
其三,鉴于中俄谈判必以《万国公法》为依据,

曾纪泽向西人广泛求证谈判、订约等细则。 英人屠

爱士向曾纪泽阐释了《万国公法》中关于两国分界

订约的通例:“分疆画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必须

分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之务有时须有

变更。”曾氏助手英人马格里就中俄通商条约陈言:
“俄人在某处通商免税,而无华商入俄可在何处免

税之文,皆是一面占便宜也。” [1]1023 这些谈话对之

后的中俄谈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总结崇厚失败经验、奏陈总署断难全驳崇约

之原因以及明晰分界通商之约区别的基础上,曾纪

泽最终形成了“重界轻商”方针,并向清廷陈奏:分
界既 属 “ 永 定 之 局, 自 宜 以 百 折 不 回 之 力 争

之” [3]168,力争索回伊犁全境。 “商务系俄人所最重

者,必不能全行驳改” [3]164,“惟当即太甚者酌加更

易” [3]22,且“通商属按期修改之约” [3]168,如之后“诚
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商约之不

善,则可“挽回于异日”。 而“余者似宜从权应允”。
虽“得失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

全” [3]22。 曾纪泽的这些交涉要点,得到清廷认可与

支持。
(二)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

出了理性回应

一方面,曾纪泽对总署做出的令其使俄但仍兼

任英、法国公使的决策颇为认同。 曾氏初膺使俄公

使时, 总 署 即 “ 拟 请 ( 李 鸿 章 ) 荐 贤 暂 代 英 法

事” [2]2790,曾纪泽刚开始亦认为“英、法事不可虚悬,
则以奏请简派使臣为是”。 但其后总署考虑到如谈

判不成,可作此“预留退步”,决定由其兼任英、法、
俄三国公使。 曾氏对此颇为赞同,并与商定“姑不

奏派为是”。 一则“俄人如何接待使臣,尚不可知,
目下仍持英、法使节” [1]1025,万一俄方执意决裂,犹
“可借英、法公事,时去时来,纡与委蛇,则虽驻俄都

而不受欺侮,虽离境而不着痕迹,操纵在我,则机局

较为灵动耳”,以此作为转圜之机。 如之后俄事繁

剧,英、法国事不能兼顾,“即当奏请简派正使,以专

责成” [3]165。 二则暂驻英、法国,既可处理日常公务,
亦“可于(英、法)议绅闲谈之际”,进一步窥探俄之

内情⑧。 “盖英俄相忌既深,相知最稔,才听既多,或
可触机稍得策画” [3]160。 三则,兼任英、法公使可缓

赴俄国,因为“愈急必将愈蹙,留英、法以为急来缓

受之基,于公事不无裨益” [3]165。
另一方面,曾纪泽婉拒总署给予“全权便宜行

事”之权,以二等公使名目使俄,以避免俄方在谈判

中的勒逼与反覆。 一则,曾纪泽对于国际公法的某

些惯例、原则已有一定了解。 “西洋通例,亦无全权

公使遂可独行独断之说,仍须事事商承本国公议。
故头、等二等名目虽不同,而实际本无益也。”二则,
俄人“专尚谲诈,纵使许我废弃旧约,商定约章,又
安保其临定议之时不有翻覆”。 因此,“权位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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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责人亦轻,或犹纪泽之一幸也” [3]167。
(三)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

国内一些官员认为“俄多内乱”,一定“不暇与

我为难”,加上左宗棠诸部陈兵边境,定能“席卷全

胜之势”,攻取伊犁,故主张对俄采取强硬行动。 曾

纪泽对此持批驳态度,力言:“俄之内乱,缘地瘠民

贫,无业亡命者众也。 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借征

战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 为避边衅,他又陈言:
“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 俄人之

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 大兵

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

必胜之权也。 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

力收回旧疆,于俄未有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
……(俄)欲借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

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 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

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未悉周,……未能遽有

把握。 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处处与俄相

连,……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 [3]19-20 对此,曾
纪泽赴俄之前即电请总署应“严戒(边军)士卒,毋
许挑生衅端”。 我方如一旦“挑衅于疆场”,即便是

“一矢一石”,也可能“生出无穷之患” [3]170。 一则会

让俄方质疑我方谈判的诚信,从而造成外交上更为

被动的局面;二则俄方会以中方首开衅端为由,大量

索要兵费;更为严重的是曾纪泽担心俄趁机拒斥谈

判,那时局势将更难以处置。 不仅如此,他还专晤俄

国驻英公使拉布罗福,借机试探俄之态度,“不料其

言皆酬应虚文,听之甚甘而意向不可测也” [1]1051。
虽未达目的,但多少向俄方表示了力主和谈的愿望。
曾纪泽还呼吁英国密切关注中俄局势并在中俄交涉

无可转圜时予以襄助。 出使前,他走访英国外相格

兰佛尔,称“威公使在北京,中国执政大臣推诚相

待,不啻同僚”,以此博得英之关注与好感。 除此之

外,他另向格兰佛尔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力言

“中、俄商议和约之难易不可知”,真切吁请英方在

中俄交涉“遇有争辩相持之际,望英使之驻俄都者

从旁婉劝俄廷”。 第二,英国“如有密商之事,威公

使以密报外部者,望此间万勿宣泄” [1]1039,以避免俄

国的猜疑。
与此同时,为避免俄方以战争相威胁,曾纪泽认

为“欲保和局,必修战备” [1]1038。 西北边陲,左宗棠

手握重兵,“取伊犁或犹可期得手”,此处甚为稳固。
南北海疆,南北洋大臣当能“先事绸缪”,使其“有所

顾忌而不敢遽逞”。 曾纪泽最为关注的则是与俄处

处毗连之东三省的防务,奏陈清廷应招募满洲之士

卒,“参以近年来立功各军之营制”,使成劲旅。 不

仅成 “ 一 时 边 檄 之 谋 划, 或 且 为 万 世 根 本 之

计” [3]165。

四　 余　 论

应当看到,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以重界轻

商为主的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正因如此,我们还可以体悟到其心理变

化及交涉举措确立背后所蕴含的时代背景及传统

力量。
首先,曾纪泽使俄前所表现出的畏懦缓议心理

与崇厚使俄前自信心理形成了鲜明对照。 崇厚以全

权大臣职衔使俄,以索回伊犁为首要目标,前有俄人

择时将此地交付中国的允诺⑨,后有清廷的充分信

任,崇厚认为索还伊犁必是如持左券。 事实上,崇厚

与俄交涉时,只以索还伊犁为要旨,而对俄之贪欲尤

其在商务方面的索取并不重视。 崇厚与俄签约后,
并未意识到丧权过多,反而认为顺利完成了清廷交

予的重任而颇感心安。 此时,清廷对崇约如何尚无

可指摘。 直至“崇约”各件寄送国内,清廷上下详加

酌议,才知丧权如此严重。 表面上看,这是崇厚擅权

无知所致,究其本源则是清廷统治集团对此次交涉

未施以足够重视,对通过谈判索回伊犁所面临的困

难及所达成的预期既未做出合理估量,对实现该预

期所做出的筹划工作亦不得力。 崇厚对俄交涉前所

表现出的“漫无筹划”的“自信”心理和之后曾纪泽

使俄前的怯懦心理既是清廷对俄之内情、对国际外

交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地理状况一无所知的反映,
也是清廷边疆危机持续加剧的映现。

其次,重界轻商方略延续了清廷力主索回疆土

的固有交涉谋划,而曾纪泽将其具体化。 从深处看,
这也符合传统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开放边利,怀柔

远人以及鸦片战争后不断强化的以商制夷、以商定

界的对外交涉原则。 可以说,曾氏使俄后的一系列

交涉基本上是沿着此方略进行的,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迎合了俄方重商的要求。 至于中方重多大的界、
轻多少商以及俄方让还多少疆土、索逼多少商利则

成为中俄拉锯式谈判的主要依归。
再次,清廷内部于曾纪泽使俄前展开的激烈讨

论和做出的种种筹划无疑是崇约丧权太甚引起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清廷对边疆形势的重视及国

际外交准则的引入与运用,增强了清廷统治全国的

权威性以及对西北边疆政务的介入力度。 汲取崇厚

使俄失败经验及检讨崇约丧权程度为曾纪泽使俄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力依据。 从这一角度看,崇约也

并非一无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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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力是外交的基石。 国际交涉实质是国

与国之间综合国力、内政的较量。 相比于晚清在西

方列强的博弈与侵略下忍辱负重的求取生存,当代

中国经过近 150 余年的淬火历练与改革发展,无论

在国力还是在国际影响力上都远胜于昔日的晚清中

国,并在国际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获得

更多话语权的同时,运用国际公法、惯例及规则处理

中外交涉亦是游刃有余,随着在国际舞台上不断的

崭露头角,俨然树立起一个负责任、有胸怀的大国形

象。 归根结底,这不能不得益于国家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长。 正如章百家在分析 20 世纪中国外交历程

后所得出的结论:“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

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 [9]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张立真的《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载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 2 期;秦和平

的《析曾纪泽订立〈中俄伊犁条约〉的历史背景》,载《成都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4 期;赵佳楹的《论左宗棠、
曾纪泽伊犁交涉的外交、军事思想及其取胜原因》,载《外交

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王建华,孙君琪的《曾纪泽与中俄

伊犁交涉》,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

第 2 期;费雅君的《折冲樽俎,虎口索食———曾纪泽与〈中俄

伊犁条约〉》,载《西北史地》1995 年第 3 期;周长文的《曾纪

泽与〈中俄伊犁条约〉》,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6 年第

11 期;马小梅的《略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条约〉》,载《固原

师专学报》1998 年第 4 期;鄢洪峰的《从中俄伊犁交涉看曾

纪泽外交策略》,载《文史知识》2010 年第 8 期,及《论曾纪泽

与中俄伊犁交涉》,载《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 年第 1 期;蒋跃波和李育民的《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

功原因》,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李建平的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订条约〉刍议》,载《吉林省教育学院

学报(上旬)》2015 年第 4 期。 拓荒的《李鸿章与中俄伊犁交

涉刍议》,载《江淮论坛》1988 年第 6 期,为间接性研究成果。
此外,李恩涵著的《外交家曾纪泽》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版)与黄小用著的《曾纪泽外交活动与外交思想研究》(湖

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是研究曾纪泽的重要专著,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书中对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亦有一定篇幅

的叙述。
②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谏言“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

谬误国如崇厚者也”。 参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

料》第 18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第 339 页。 詹事府

少詹事宝廷、庶吉士樊增祥等皆认为崇厚“罪无可逭,亟正

典刑。 ……欲令曾纪泽使不辱命,惟杀崇厚足以儆之”。 参

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9 卷,第 356 页。 曾

纪泽在写给丁日昌的信函中表达了其顾虑:“全权大臣处事

一有不当,即重谴丑诋无所不至,嗣后使臣在外者,更何能开

口议事? 此亦言事者只观一面,不顾后难之过也”。 参见

《伦敦致丁雨生中丞》 (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曾纪泽

集》,第 162 页。
③李鸿章于光绪六年正月初四致曾纪泽的信函中清晰

地说明了曾纪泽初膺使俄之任的心境。 李言:“倘得免斯

役,固属万幸。 否则,知难而退,为不准行,著痕迹。 似只可

虚与委蛇,相机酌办。 窃窥内意,不过借此通好勿绝,断不责

望改约而。”参见拓晓堂:《李鸿章关于中俄伊犁交涉的未刊

书牍四件》,《文献》1990 年第 2 期,第 241 页。
④正如张之洞所言,曾纪泽承改约使命,朝廷“须授方

略”,此项方略汇总了各方意见。 朝廷“敕下总理掩门王大

臣将如何另议之策迅速妥筹,有利于中国者争之,有害于中

国者避之。 一面敕李鸿章、左宗棠亦将另议之策详筹速奏。
俟总署及两督臣议上时,仍敕王大臣等会议,即谕知曾纪

泽。”足可见清廷内部对此次交涉之重视程度。 参见王彦

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外》第 19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5 年,第 364 页。

⑤此言出自当时驻守英、法的郭嵩焘之口,崇厚使俄途

径巴黎,郭与之探讨索还伊犁之策略,故崇有此答。 参见王

彦威和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第 19 卷,第 389 页。 曾纪泽

接替郭嵩焘甫任英法公使,与郭多有畅谈。 崇厚使俄一事不

能不在商谈之列。 参见《曾纪泽日记》第 2 册,第 871、872、
880 页。 又如,崇厚订约后,由俄至法,于光绪五年正月初一

与曾纪泽会面,商谈极久。 参见《曾纪泽日记》 第 2 册,第

969 页。
⑥当时信件从中国到达英、法各国的时间,笔者根据曾

纪泽在英、法国所写奏疏的日期及总署向上陈奏该奏疏的时

间加以推断,大抵两个月时间。 比如,曾纪泽《敬陈管见疏》
写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九日,而总署上奏的时间则为光绪六年

六月十五日,前后相距 56 天。 又如,曾纪泽于“光绪六年六

月初六日奉到军机大臣密寄一道:‘光绪六年四月初五日奉

上谕’”,此次则相差 61 天。 再如,曾纪泽收悉“将崇厚暂免

斩监候罪名”上谕的日期是光绪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而军机

大臣承旨寄信的时间却是在光绪六年五月十九日,此又相差

65 天。 照此计算,呈奏于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总署奏俄

国分界通商各事经审订签注拟议办法折》,大约四月下旬曾

纪泽才能知悉,足可证其写于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函件

早于此折。 当然,总署列举改约大端通过电稿知会曾纪泽亦

属正常,但改约细则尚不得见。 参见曾纪泽著,喻岳衡点校:
《曾纪泽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18、26、28 页。 至

于曾纪泽何以有此预料,除其善于把握国内外形势外,亦与

国内朋僚互通声气甚为相关。 早在光绪六年三月十七日,李
鸿章致电曾纪泽:“俄若肯与议约,驳改太多,断难就绪。
……政府畏清议实甚,明知其难又不能不为细驳,仍由执事

密察事势通筹利害。 ……此次使俄为第一难事,我公生平磨

难险阻亦以此为第一难处之境”。 参见李鸿章:《复曾劼刚

星使》(光绪六年三月十七日),吴汝纶编:《李鸿章全集·朋

僚函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年,第 2791-2792 页。 电稿

由英、法至中国的时间,曾纪泽陈言“半月内外”,又谓“由电

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返”。 参见《曾纪泽集》,第 17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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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李鸿章致电曾纪泽电稿发收相差 12 天,亦在通例之中。
⑦曾纪泽在收悉总署寄送的崇约各案后,于光绪六年四

月十九日在《敬陈管见疏》中再次强调:“俄人桀骜狙诈,无

端尚且生风,今于已订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

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 ……窃恐

廷臣所议,除偿款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
在议者所持,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

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必不见允,则不待智者而后知

之”。 参见曾纪泽:《敬陈管见疏》(光绪六年四月十九日),
喻岳衡点校:《曾纪泽集》,第 22 页。

⑧光绪六年二月十四日条云:“法兰亭(系随曾纪泽驻

守英、法国的法文翻译,法国人)偕法国新派驻扎中国福州

领事官梅叶来,谈极久。 其人驻俄多年,论俄事多确实。 余

推城待之,渠亦尽言无隐,酉初始去。”光绪六年二月廿三日

条云:“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来谈极久”,与之“议论俄约之

不公”。 光绪六年四月初六日条云:“亥正宽带英之官绅暨

各国使署诸人,男女一千二百馀人,丑初散尽。”参见《曾纪

泽日记》第 3 册,第 1018、1020、1033 页。
⑨俄人于同治十年明言:“俄国并无久占之意,只以中

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 ……俟关内外肃清,
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换”。 参见王树枏

著,袁大化修:《新疆图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第 18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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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Jizes Mental Course Before Arriving Tsarist Russia and the Negotiation Measures
Betwee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sarist Russia

LIU Zhi-jing, YI Ji-mi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From 1880 to 1881, the Ili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sarist Russia was the summit of Zeng Jizes diplomatic ca-
reer.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that led to the change of diplomatic envoys from timid to firm negotiation with Tsarist Russia was the re-
sult of many factors. First of all, Zeng Jize had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Russias insidious nature and the seriousness of “Treaty of ri-
vajia”;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broad warning given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before Chong Hou arriving Tsarist Russia, Zeng
Jize received the specific plan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for negotiation before arriving Tsarist Russia; third, the Qing governments
“Leniency” of the Chong Hous crime, not only 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sarist Russia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also re-
lieved Zeng Jizes anxiety and fear of negotiating with Tsarist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of this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negotia-
tion measures between China and Tsarist Russia gradually took shape,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stablishing the ne-
gotiation strategy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border but neglecting the business”; making a rational response to the arrangement of
personnel and rank of diplomatic envoys of Russia made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ctively preparing for the war while advocating
the peace talks.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Zeng Jize before visiting Tsarist Russi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gotiation measures
between China and Tsarist Russia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ost Russia negotiation.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an be used for ref-
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s Diplomacy.

Key words:　 Zeng Jize;　 the psychology of visiting Tsarist Russia;　 the negotiation measures between China and Tsarist Russia
(本文编辑: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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